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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公告编号：20241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长、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暨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王友林先生辞去董事长、战略决策委员会职务 

公司董事会近期收到公司董事长王友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友林先

生因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及战略安排，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战略决策委员会主任

委员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本次辞职后，王友林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协助领

导公司在战略投资方面的工作，并根据其丰富的行业经验、企业管理经验，为公

司的长期战略和发展献策献力。 

王友林先生是公司创始人，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筚路蓝缕创业，

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带领公司奋发开拓，紧抓时代发展机遇，从民

营配件加工厂成长为全球电梯行业 TOP10 企业，为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

大贡献。 

王友林先生高瞻远瞩、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围绕企业高质量发展，坚持自

主创新，持续以稳定的研发投入致力于核心部件开发、产品平台建设，建立了完

善技术和产品平台以及场景化解决方案能力，不断打破外资品牌垄断；在王友林

先生的带领下，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的公司管理体系、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及售

后服务体系、数字化及智能制造、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围绕电梯行业新形势，

前瞻性的推动公司变革、战略管理和运营体系建设、组织和流程优化，逐步建立

“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交付、服务体系及快速响应的中、后台系统，打造公

司奋斗者文化和营造全员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氛围。王友林先生在公司战略发展、

经营管理、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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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林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和由衷敬意！ 

二、选举朱琳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行，基于公司战略安排及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朱琳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朱琳昊先生因

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将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战略决策

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办理人员按照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办

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法人章变更等工商登记备案事项。朱琳昊先生（简历附后）。 

三、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长发生变更，并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条例等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进行了调整： 

1、由董事长朱琳昊先生接替原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任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

委员并任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2、由董事王友林先生接替董事、副总经理朱琳懿女士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朱琳懿女

士不再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3、除上述调整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委员保持不变。 

4、调整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将如下： 

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人员组成 

战略决策委员会 朱琳昊先生（主任委员）、强永昌先生、韩坚先生 

审计委员会 刘向宁先生（主任委员）、韩坚先生、王友林先生 

提名委员会 郭俊先生（主任委员）、朱琳昊先生、刘向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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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韩坚先生（主任委员）、郭俊先生、沈舟群女士 

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过半数，并

担任召集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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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朱琳昊先生简历 

朱琳昊先生：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

科双学位，工程师。2015 年至今服务于公司，历任苏州新达电扶梯部件有限公

司电梯事业部总经理、扶梯事业部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代理总裁。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十四届党代会代表、苏

州市吴江区十七届人大代表、共青团苏州市吴江区委副书记（兼），获苏州市“三

新四创”好青年、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琳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友林先

生与朱琳昊先生为父子关系；朱琳懿女士、朱琳昊先生为姐弟关系；朱琳昊先生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琳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